
绪 论

同居，在我们当今社会仍然被称之为“自由结

合”，它的发展势头，有目共睹。

，意为“床“同居”一词源自拉丁文：

上共同体”。

它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

一、“广义的”同居，指的是两个情人之间稳定持

续的性关系，但却并不一定有一个共同的家。

它意味着某种稳定性，但丝毫不意味着共同生

活。

它不同于被冠以“淫荡”之名的短暂或一时风流

的关系。

这种一时风流既不导致关系的继续，也不导致

同住一处。对于夫妻中被欺骗的一方来说，它能够

成为离婚的原因。当这种关系不断翻新，变换伙伴

时，它就成了人人皆知的淫乱或放荡了。

二、“狭义的”同居。它指的是一个男人和一个



女人像夫妻似的共同生活在一起，但却事先未履行

结婚手续。

所以当他仿效婚姻的稳定时，再把这种结合称

为“自由的”，就有些滑稽了。

然而正因为它仍然不是履行手续的正式婚姻，

所以它的规则依然是两人中的任何一方原则上都可

以在任何时候离开另一方，以重新获得独立。

对“同居”一词的这一定义（符合人们所说的“假

夫妻”的情况）正是我们的研究所要采用的定义。

许多社会学家、作家和法学家都多次研究了同

居问题，他们的着眼点往往是家庭的演变和趋势。

有些人认为作为社会组织的家庭正处于危机

中，原因是它不再符合现代风尚。他们指责婚姻结

合的稳定性，而这恰恰是婚姻的主要特征。

世纪时法国西部的这段民歌所唱的那正像

样：

你不要再去舞会了，

结了婚的太太，

在提灯下跳舞，

在大家的狂欢中。

你在家看家吧，

让我们去跳舞！



年

月

你看你最后，

结了婚的太太，

你看你最后，

同你的先生，

用一根长长的金线穿住，

只在死去时才会断⋯⋯

年

一般而言，夫妻双方结合在一起是为了度过他

们的一生。然而离婚却越来越多，

日的法律甚至允许双方协议离婚。

但是，离婚、肉体的取消或分离仍然不是由夫妻

的意愿来决定的，它们依旧由法律当局出于法律界

定的原因来宣布。

蒙田就曾说过：“婚姻是只有入口的市场。”

这一常常被形容为“次要手续”（参阅

月

因

日《世界报》，西蒙的文章）的婚姻的稳定性，正

是被自由结合的捍卫者们认为最不道德的东西

为两人之间的爱情通常只有一段时间。他们因此认

为任何障碍都不应阻止他们去重新获得自由，不必

去考虑孩子，而孩子必须承受父母的选择！

然而人们却能看出，个人的自由原则是有保留

的，因为当法律使同居产生出一旦分居就将失去的

权力时，它就限制了双方各自的独立。

相反，另一部分人却支持传统的婚姻观念：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年 月）：

把任何婚外肉体关系都视为罪孽的宗教婚

姻观；

把家庭作为社会的首要基础，作为整个社

会都建之于上的支柱的世俗婚姻观。组织

牢固的家庭产生组织良好的社会。

事实上，家庭是自个人出生后就强加给他的自

然组合。但是推崇自由结合，也就是说想什么时候

砸碎就什么时候砸碎的结合，就等于让家庭受任何

微小事件的任意支配，就等于制造混乱。

在这种家庭里长大的孩子将不会有对于他的成

长非常必要的秩序和权威概念，而孩子的教育则要

求持久的结合、财产本能、安全感和稳定感。

这就使我们提出一个问题：在实际生活中，婚姻

制度真的成问题了吗？

如果相信由法国经济统计研究所发表的调查报

告的话，那么回答就是肯定的（法国经济统计研究

所，《经济与统计》，

年

至

长期以来一直都相当稳定的结婚率，从

以后却急剧下降，每年下降达

这一惊人的下降可能归因于现在的年轻人求学

时间较长，归因于成功的避孕，但尤其要归因于做个

自由人，因而继续保持单身的愿望。它就好像是按

照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模板翻制出来似的。



万对配

年（

年的人口普查结果，有

年）估计男方

万户，也就是说

年的 年

单身的拥护者主要是那些住在巴黎及其郊区和

城市的职员们。这些人的社会职业水准常常比较高

（教员、法官、中级或高级职员），他们之中的许多人都

不是独自生活，而是事实上的结合，就像结婚一样。

显而易见，要准确估计同居者的数字是非常困

难的。

家庭》

尽管数据非常脆弱，法国经济统计研究所的统

计学家（欧底哈克：《人口

年的在

年的

岁以下的年轻人的非婚姻家庭从

万户发展到了

的青年配偶是非婚姻配偶。与之相对应 他们还
，

岁以上的配偶的话，那

年到

注意到，如果考虑男方在

么非婚姻配偶的数字在

间增加了

根据

月为止，非婚姻配偶已达到万对）。到

偶宣称他们是自由结合，几乎两倍于

年

月）。

万对（法国经济统计研究所：《经济与统计》，

年

此外，本已日见减少的婚姻更是风雨飘摇，愈显

其虚弱了。

年以来，一直较低的离婚率陡然上涨。自



年法律所开放的协议离婚之

年），这一强劲的加速发生

为了更好的及不要最正如 叙勒罗指出的那样

糟的》，法亚出版社，

在“离婚解禁和被

前”。

的家庭离今天，离婚已变得司空见惯，因为有

婚，通常由女方提出。

还需指出的是，非婚生子女的年出生率急剧增

长，因为大概有 婚生。的儿童属于非

这些数字清楚地显示了传统家庭的危机，它们

破裂了，分解了，并且逐渐被单亲家庭所代替。

本书将按照以下顺序探讨仍被称为“婚姻生活”

的同居问题：

第一章：同居的历史演变

第二章：演变的原因

第三章：同居的现行规定

第四章：同居的组织

第五章：同居的保护

第六章：同居的中止



第一章　　　　同居的历史演变

回顾一下同居

从出现到被压制一、同居

文：

纯粹的事实状态 的历

史，将有助于理解人们为什么曾经，而且正在以自由

结合的方式生活在一起，并且可以指出在这方面所

采取的不同“政策”，即：

或认识它以制止它，

或无视它，

或认识它以使之产生某些效用。

古罗马时代的同居。 起初，结婚如同其

他一切法律行为，必须经过严格的形式。

当时采用的结婚形式有三种：

式”。配偶双方来到丘比特神庙，在

，意为“获得婚姻的宗教形

个证婚人面

，这一形式的名称

前祭献一个似双粒小麦面面包，即小麦面包（拉丁

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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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形式不再被采

从此引出）。面包、“水、火和手的交叉象征着产生于

配偶之间的生命的融合”（马耶：《古代政治与社会制

度》，达罗兹）。

这一宗教形式成为罗马贵族的一项制度，并禁

止平民采用。

，一种财产转移的抽象方式，由

丈夫象征地购买妻子。

） ，相反是一种不需要任何专门形式的

结婚方式。“配偶需要在一起住一年，如果妻子连续

三夜不与丈夫在一起，那么一年的期限就得重新算

起”。这种方式实际上是一种“试婚的缓和形式”。

这一形式具有很大的优点，那就是不使产生任

何模棱两可，并且很容易区分结婚与自由结合。对

于后者，任何形式都被排除在外。

在整个早期帝国期间，情况都是这样的，因为

婚姻，也就是说，妻子绝对服从丈夫的婚

姻，是唯一被实行的婚姻。

但是此后，人们注意到，由于在帝国中出现了一

个更为个人化的社会，

用，

则完全走向没

只起到把家庭从家庭监管或崇拜中

解放出来的作用，而

落。

婚姻因此废止，被另一合法结合形式



世纪缓和了这一规定。他通过

所取代： 。后者建立在一种比

婚姻更为宽松、更为自由的观念上，因为它使配偶双

方相互完全独立，配偶双方属于两个不同的家庭：

这种婚姻不需要任何形式：只要妻子由丈夫使

用，婚姻就算成立。

它与同居的主要区别就是双方的意愿，因为从

外部形式讲，二者无任何不同。

在早期帝国期间与在晚期帝国期间一样，同居

都是一种低档的事实婚姻，受到的对待比其他非法

关系形式（放荡、奴隶间的婚姻、外国人之间的婚姻

⋯⋯）要稍微好一些。

在早期帝国期间，同居虽不受惩罚，但也不产生

任何法律效用。在实际生活中，它的非法律性后果

是严重的，因为它被广泛实行，甚至在上层社会，而

且也为当时的习俗所接受。

在晚期帝国期间，同居就像一种真正的制度那

样被纳入规章条文。

康斯坦丁企图使他的同胞放弃这一被称为低等

的结合形式：他禁止父亲把遗产留给私生子以及他

的同居者，并下令同居者结婚。

朱斯蒂尼安在

废除结婚障碍而限制了同居的范围，但却同时允许



同居者自身的利益

父亲使其私生子合法化并可以留一部分财产给他们

和给他的同居者。

年由列昂六世废除了同居，但它东罗马于

世纪。在西罗马却一直延续到了

因此我们可以说，古罗马时代的同居实际上是

一种真正的制度，有效性条件部分等同于正式婚姻，

并随之产生了某些财产上和继承法上的效用。简言

之，这一时期的同居是一种低等的“婚姻”。

旧法中的同居

“女人，就像服从主那样服从你的丈夫吧！因为

丈夫是女人的首领，正如基督是教会的首领一样。”

（圣 保罗）

中世纪，教会的影响日益强大：它比任何时候都

更加视事实结合为不道德。自由结合状态因此构成

犯罪。

许多原因加强了这一观念：

在教会法中，婚外性关系是罪孽；

此外，同居还有悖于：

国家利益，因为非正规婚姻的不稳定性导

致出生人数下降，并因此而导致人口下降；

私生子的利益，因为他们有可能被抛弃；

因为他们可能在旦夕



一直到

之间得不到任何支持。

世纪，无论是对于民众，还是对于神

职人员，这一犯罪的判定都不属于世俗权力，而属于

唯一的教会权力，因为它被视为罪孽。有关于此，我

们可以发生于美男子菲力普与卜尼法斯八世之间的

冲突为证：“我们无意侵犯国王的司法权，但是国王

不能否认他是屈服于我们的”。

只是到了 世纪，在经过长时间的犹豫之后，

民事法律才决定从此以后，由它单独受理民众的同

居。至于神职人员，则仍由教会法庭受理。

从那时起，对同居的压制日益减弱：

判罪也减轻了（罚款或把同居的女人赶出去），

但不管怎么说，在民法看来，同居仍然是犯罪。

这一敌对态度可以从以下措施上反映出来：

非法结合所生子女对其父母的财

私生子不继

年米肖

产无任何

继承权，就如谚语所说的：

承”。

曾经同居过的男女临死前按法律程序进行

的结婚无效；

同居者之间不得相互馈赠

法），如这一习俗所说的：“同居者的捐赠分

文不值”；

最后，允许寻找私生子的父亲和母亲，目的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从无视到承认二、同居

是制止和惩罚非法结合。

作为结果，父亲必须按照民事和道德责任的原

则，为其子女提供食物，而确认父亲必须有证人提供

证据：“谁生的孩子，谁就应该养活他”，卢瓦塞尔在

世纪时这么说。

证据太容易了（由证人提供！），这一点清楚地说

明了立法者对同居的敌意态度，因为对私生活的调

查和了解在当时是允许的。

如果父亲被确定了，那么如果是被诱惑的，就可

以得到赔偿，孩子就可以获得食物，而这绝不是出于

关心，相反是为了反对非法结合。

大体上，这就是非法家庭在旧法中的情况。

民法

“同居者不需要法律，法律也不关心他们”。（波

拿马）

年）绝对受教会法的强烈影响，拿破仑法（

无视同居。

它反对：

罗马式同居；

承认同居以压制它的旧法；



日）并且给予私生子以合法地位月

革命时代的法律，它对非法关系的压制只

岁儿童的情况（限于强奸和抢走

年

月 日

（革命二年雾月 日法令）。

私生子（意即父母未结过婚）可以被自愿承认，

或是通过法律文件（由政府官员按照法律形式发

给），或是通过私人文件（也就是说含有关方面手写

签字的文件）。

在被承认方面，革命二年法令的第八条规定：

“为能够享有对其死去父亲的继承权，非婚生子女将

被要求提供他们的身份证明。这一证明只能来自官

方书面文件，或父亲的私人文件，或以父亲的名义在

维持生活和教育方面所提供一系列非中断性质的照

管证明⋯⋯本条款同样适用于对母亲财产的继承

身份证明似乎注明男人和女人是以同居方式生

活在一起。

有三个必要条件：

名字，名字须符合所称的身份；

照顾，须作为所称身份的人受到过亲友的

照顾；

年

名声，被家庭和公众承认具有所称的身份。

把这最后一个条件同



年内由死者的

法有关寻找父亲条款中的“众所周知的同居”概念相

比较是很有意思的，革命法把同居作为寻找父亲或

母亲的基础。

同样有必要指出这一身份的证明是限制性的

（官方或私人文件，或以父亲名义所提供的照顾的证

明），被旧法承认的证人已不再足以单独确定血缘关

系。

可以得出结论说，革命法承认同居在寻找私生

子父亲时有法律效用。

这就是《民法》起草时的形势。

同样也是《民法》起草者为什么要完完全全无视

同居的理由。就像若斯朗所写的那样：在《民法》中

找不到任何有关同居的条文。

这一沉默据说是害怕引起不良影响：“应该避免

能够引起不良影响的调查，它们本身同样可能是不

公正和令人憎恨的”（特雷亚尔）。

这一精神反复出现了好几次。

譬如说，也同样是害怕引起不良影响，并且为避

免发生那些扰乱家庭宁静的调查，“由于缺少出生证

或身份文件而由证人提供的合法血统关系的证明，

只能在孩子未成年时死亡或成年后

继承者提出。”

不良影响！这就是《民法》起草者害怕的东西



处于自由结合状态的情

也是同居这一词完全有意识地从《民法》中消失的原

因之一。

这一无视立场有效吗？

好像并非如此。

自 世纪以来，同居的人数一直在增长。

首先是在避免结婚费用的工人阶层中流行，然

后就曼延到希望能够随时结束关系的富裕阶层中。

年 ）。

阿里耶斯写道：“从青春期有了第一批婚前孩子

以后，这就成了习惯，而且谁也不在意。人们觉得这

很自然。非道德性不在于成了婚外母亲，而恰恰在

于婚姻本身，当它先于父母的意愿而到来时。因为

孩子一旦达到能劳动的年龄，这就是一笔收入⋯⋯”

（《法国居民史》，

所以在法国，有成千上万的人以同居的方式生

活着。这就迫使法庭审理

况”否则就会被认为是拒不受理。

指由法庭作出的全部决定。法庭判例。

法庭按照判决的义务，逐案解释每一提交的案

例。

年的《民法》既不谴责也不禁止同居，因为

所以法庭就推定《民法》允许它不禁止的东西。

作为例子，我们在此列出法庭所依据的最重要



条规定，一项协议有效的基本条件之一

的原则：

《民法》仅以合同的名义涉）动机理论。

及动机：

第

是义务中合法的动机。

第 条再次引用这一规定并强调动机是合

同存在的条件，这样就使它成为保护合同意愿的一

种方式。

条最后强调，动机不应与德行或公共秩第

序相悖。

然而，法律并未对动机下定义。一般有两种观

点：一种是抽象的并且适用于同一类型的所有合同，

另一种是具体的并按照决定双方动机的不同而极不

页 ）。相同（哥斯坦：《义务》， 年，

在捐赠方面起作用的是第二种观点。

法官要看捐赠是否符合道德原则。

举例来说，他曾取消了：

出于保持非道德关系而给予同居者的馈赠（最

日，《达罗兹定期汇

年，《达罗

年 月

日 ；月

高法院民事庭，

编》，编号

兹汇编》，

向非法子女提供的超过法律许可范围的馈赠。

此外从馈赠方来说，血缘关系并未得到确定（最高法



院调查庭， 年

法官于

法》第

月

月 日，

编号

日，《达罗兹定期汇编》，

年 曾明确指出：“如果所

谓的馈赠只是一桩可耻的交易，如果馈赠者只是想

借馈赠，通过已实现或许诺的好处，来建立或保持同

居关系，那么它就不再是馈赠，而是有偿合同。《民

条至

年

条适用于此种情况，而所谓的

馈赠应被视为无效”（最高法院民事庭，

日）

当前，此种性质的判例举不胜举。

究其原因，是“非道德关系的形成、继续或重新

开始，甚至报酬。”举例，具有报酬性质的赠与被解释

为“淫荡赔偿”，并会被立即取消（《达罗兹汇编》，

年，《民事公报》，编号

。它要根据当事人的愿望来具体确定

（最高法院民事庭，

无效因此是绝对的：它制裁了对公共秩序准则

的侵犯，立法者的考虑是保护社会免受可能损害它

的行为。

与之相反，判例使以下行为有效：

年

由男方给其情人的馈赠，用以感谢后者在其重

病期间给予的照顾（最高法院，

《达罗兹定期汇编》，

给予同居者的馈赠，以使她能够：

月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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